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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东吴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吴证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5月9日起，新增东吴证券为以下

ETF一级交易商（即申购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自2025年5月9日起可在该一级

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

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159907 广发国证2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00ETF -

2 520900

广发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香港 红利 ETF�港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0

网址：www.dwzq.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国海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海证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5月9日起，新增国海证券为以下

ETF一级交易商（即申购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自2025年5月9日起可在该一级

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

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159587 广发国证粮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粮食50ETF -

2 159605

广发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3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中概互联ETF -

3 159699 广发恒生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恒生消费ETF -

4 159941 广发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纳指ETF -

5 513750 广发中证港股通非银行金融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非银 港股非银ETF

6 520900 广发中证国新港股通央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红利香港 红利ETF港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3

网址：www.ghzq.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9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华西证券为旗下部分

ETF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根据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西证券” ）签署的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5月9日起，新增华西证券为以下

ETF一级交易商（即申购赎回业务代办证券公司），投资者自2025年5月9日起可在该一级

交易商办理以下ETF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该一级

交易商的规定为准。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510360 广发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300 沪深300ETF基金

2 510510 广发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500 中证500ETF基金

3 510950 广发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广发 上证50ETF指数

4 516970 广发中证基建工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建50 基建50ETF

5 560010 广发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00基金 中证1000ETF指数

6 560700 广发中证国新央企股东回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央红利50 央企红利50ETF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4

网址：www.hx168.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301539� � � � �证券简称：宏鑫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1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通知于2025年4月1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江口街道德俭路75号1幢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文志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8、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8日。

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人， 代表股份73,347,59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55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73,055,9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36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人，代表股份291,6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人， 代表股份291,75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9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人，代表股份291,6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71%。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会议由公司王文志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9,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 反对67,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778%；反对

67,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08%；弃权5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6,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2％； 反对60,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771%；反对60,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5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6,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2％； 反对60,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771%；反对60,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5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7,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4％；反对60,

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457%；反对60,0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830%；弃权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6,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2％； 反对60,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771%；反对60,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5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6,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2％； 反对60,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1771%；反对60,2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51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87,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4％；反对60,

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9％；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2457%；反对60,051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5830%；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79,8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6％； 反对67,

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7％；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778%；反对

67,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08%；弃权500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茜芝律师、谢弘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宏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928� � � � � �证券简称：西安银行 公告编号：2025-02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30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30日

至2025年5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

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4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5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

7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8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及授权延期的议案 √

9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邱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的报告事项如下：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各议案的具体内容将在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中披

露。

（二）特别决议议案：8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5、6、7、8、9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加拿大丰业银行、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经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西安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有限公

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

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

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

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

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28 西安银行 2025/5/21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手续

1、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或其它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其它有效单位证明的复印

件、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2、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二）会议登记时间

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

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三）会议登记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14楼董事会办公室。

（四）会议现场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未提前办理登记手续而直接参会的，应在会

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前，在会

议现场签到处提供本条规定的登记文件办理登记手续，接受参会资格审核。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西安银行大厦14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75

联 系 人：王女士 李先生

联系电话：029-88992622� � 029-88992510

传 真：029-88992333

邮 箱：xacb_ddw@xacbank.com

（二）拟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出示身份

证明文件（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30日召开的贵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

预算方案

2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7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8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决议及授权延期的议案

9

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邱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件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

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479� � � � � � � � � � �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25-025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的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万娇女士。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计282人，共计代表股份309,870,663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35.8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共2人， 代表股份302,635,358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4.99％；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 代表股份7,

235,3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4％。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出

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80人，代表股份7,235,3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285,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4％；反对1,

558,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31％；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202,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17％；反对1,

64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97％；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270,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7％；反对1,

57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1％；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277,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58％；反对1,

56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57％；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7,609,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01％；反对2,

22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181％；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73,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7422％；反对2,22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7534％；弃权3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4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175,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30％；反对1,

607,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87％；弃权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40,4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5746％；反对1,607,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2147％；弃权8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7％。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061,2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61％；反对1,

667,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81％；弃权1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25,9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9921％；反对1,667,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467％；弃权14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6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095,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73％；反对1,

669,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386％；弃权10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460,5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4703％；反对1,669,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675％；弃权10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2％。

9、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197,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99％；反对1,

57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73％；弃权10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61,7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8690％；反对1,57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7254％；弃权101,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05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7,240,8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13％；反对2,

59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85％；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605,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6532％；反对2,59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086％；弃权3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8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172,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9％；反对1,

58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15％；弃权11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金臻律师和黄金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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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下午2: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41名， 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957,894,6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737%；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名， 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787,034,12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3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0人，代表本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170,860,5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21%。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坚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52,251,6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8%；

反对72,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弃权5,570,17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45%。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52,241,6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13%；

反对80,4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5,572,67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46%。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936,253,958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947%；反对16,067,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07%；弃权5,

573,0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46%。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52,069,1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25%；

反对81,9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2%；弃权5,743,67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34%。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7,515,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6%；

反对11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弃权26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其中，中

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70,671,5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81%；反对116,

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9%；弃权263,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8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0%。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未来利润分配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股本基数，以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3.50元现金红利(含税)，2024年度公司不进

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

例将保持不变。公司保证考虑未来股本变动后的预计分配总额不会超过财务报表上

可供分配的范围。

6、审议通过《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1,890,741,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701%；

反对16,106,9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227%；弃权51,046,748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07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3,897,46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7406%； 反对16,

106,9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64%；弃权51,046,748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8430%。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负责

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其它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核事务，并

授权管理层决定相关聘用酬金事宜。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不超过6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16,071,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563%；

反对141,585,32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2315%； 弃权238,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9,227,7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871%； 反对141,

585,3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7737%；弃权23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92%。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7,529,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3%；

反对75,7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28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70,685,92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65%； 反对75,

7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3%；弃权289,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2%。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

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9、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57,487,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2%；

反对106,2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301,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70,643,92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19%；反对106,

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1%；弃权30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0%。

详见公司2025年4月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董事代表蔡丽玲向股东宣读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

告》，对独立董事在2024年度履职情况、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等进行报告，并对公

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指派沙千里律师、杨露律师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

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管理办法》” ）、《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

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

规定，现将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次大会的权益登记日为2025年4月

7日，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5年4月8日起，至2025年5月7日17:00止（纸质表决票

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的时间为准， 电话表决以基金管理人电话录音系统记录时间为

准，网络表决以基金管理人系统记录时间为准）。2025年5月8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

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

证。

根据计票结果，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共计0.00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30,610,677.00份的0%，因此未达到《基金合同》

约定的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有效条件。 根据《基金法》及《基金合

同》的规定，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3个月以后、6个月以

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

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

出具表决意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10000元、律师费25000元，合计35000元，

前述持有人大会费用由本基金管理人承担。

本次大会召集人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备案。

二、备查文件

1、《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申万菱信上证G60战略新兴产业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附公证书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9日


